
 

科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財產管理計畫 

1. 宗旨 

 本公司為維護多年來商業經營與研發投入成果，並督導各子公

司有效管理智慧財產，特結合營運目標、事業與研究發展策

略，確立智慧財產管理目標、分析可能遭遇之風險及因應措

施、建置智慧財產管理制度，並制定本智慧財產管理計畫（下

稱本計畫），旨為強化智慧財產之管理與運用。 

2. 範疇 

本計畫所稱之智慧財產包含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員工（含實習

生、派遣員工等雖非正式員工但於本公司提供勞務或實習者）

及參與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研究計畫或重要事業計畫之外部人員

所產出或取得屬於本公司或各子公司之專利、商標、著作等權

利、營業秘密及其他無形智慧資產。 

3. 目標 

在專利技術方面，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以創造具有高技術含量及

商業價值之專利技術為智慧財產管理目標，初期先以增加專利

數量為目標，鼓勵同仁參與研發創新，專利數量增加後，即進

入提升專利品質之中期目標，此階段著重於專利內容之技術含



量，致力於高技術含量之專利申請及維護，長期目標則為創造

專利價值，期望公司所擁有之專利技術得為公司帶來商業上之

利益。 

在商標方面，本公司及各子公司配合產品市場布局及行銷推廣

目的，提出商標權註冊登記，以有效運用商標權維護公司及產

品品牌價值。 

在著作權方面，本公司及各子公司著重於與產品文宣相關之著

作權創作及保護，鼓勵同仁參與創作或與專業行銷團隊合作創

作，以富有創意之文宣內容行銷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產品，增加

產品吸睛度。 

4. 管理風險與因應措施 

4.1 員工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致力於培養員工之自主研發及創新能力，

員工於智慧財產權創作之表現亦會適當呈現於績效評比，藉

此鼓勵創作，並將員工具有價值之創作成果申請專利權及商

標權，以為保護。惟內部管理風險上，員工可能因不熟悉法

規及契約的規定，疏於研發期間或公開發表前之保密義務，

或不了解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制度，對此，本公司及各子公司

已加強員工之教育訓練，藉由每年規劃之智慧財產權保護、



營業秘密保護等課程，強化員工之法律意識。 

4.2 產學合作機構及供應商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經由與醫療機構、學術機構或私人企業合

作，以達到降低研發成本、加快研發速度或完成法規流程之

目的，惟外部管理風險上，可能有研發成果歸屬疑義，或是

第三人主張侵權之問題，對此，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經由與合

作機構及供應商協議研發成果歸屬、分潤方式，創造雙贏，

並經由契約擔保研發之原創性，以及發生第三人主張侵權時

之處理，以降低風險。 

5. 管理原則 

5.1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以不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並積極維護本公司

及各子公司智慧財產權為營運研發首要考量。 

5.2 員工於職務所為之所有創作、發明、研究成果等，除與本公司

或各子公司另有約定者外，其所有權及智慧財產權均屬本公司

或各子公司。 

5.3  員工雖非職務上完成之創作、發明、研究成果，但係利用本

公司或各子公司之資源或經驗者，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得實施或

使用之。 

5.4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出資聘請專業人員從事智慧財產權相關工作



時，應於契約中約定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受任人研發之智慧財

產權不得有侵害他人權益情事。 

5.5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與他人或其他單位間因合作關係所生之智慧

財產，其所有權及智慧財產權之歸屬應以契約約定之。 

5.6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與員工及合作單位等應簽定保密契約，以維

護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智慧財產不受侵害。 

5.7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如於辦理智慧財產權評估、審查、申請、訴

訟等相關事宜而有委託外部顧問或單位之需要者，應先與之簽

定保密契約。 

5.8 發明人、設計者或創作人應協助完成智慧財產權申請、遭核駁

時協助答辯等相關程序，並應於發生法律爭訟時協助進行合法

攻防及侵權鑑定等工作。 

5.9 對外創意之揭露或研發成果發表，應事先經權責主管同意， 

若為可申請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發明、設計或創作，應先完成 

申請之相關程序。 

5.10 包含但不限於藥物與產品許可證、實驗紀錄簿、病理紀錄、

研發相關會議紀錄、產學合作計畫相關合約等各式已具實際智

慧財產價值或潛在價值之相關文件，應由權責單位妥善保管收

存，且相關人等不得擅自將之外流。 



5.11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定期安排相關訓練以持續教育員工基本智

慧財產權法治觀念，強化員工於日常從業之警醒。 

6. 專利權 

6.1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對內鼓勵員工創新發明及提出專利申請。 

6.2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研發成果如欲申請專利，應交付研發會議以

召集相關單位共同評估其專利價值、申請必要性及營業秘密風

險等。 

6.3 研發過程之報告或紀錄應造冊管理並妥善收存，以作為如日後

遭第三人提出異議、舉發或遇法律訴訟時之舉證。 

6.4 專利證書應由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指定單位管理並負責專利維

護。 

7. 商標權 

7.1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所開發或代理之商品，應視市場行銷需要或

代理契約約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商標權。 

7.2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商標權之註冊及註冊證，應由指定單位收存

及管理，且如有變更或展延之需求時，亦應由指定單位負責維

護。 

8. 營業秘密 

8.1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營業秘密包括但不限於以「機密」或類同文



意詞彙標註或雖未標註但為產業上通常認定為機密之有形或無

形資訊、或以口頭告知為機密者。 

8.2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員工應遵守<勞動契約>、<商業秘密與發明

保密協議書>等契約對於營業秘密之保護規範。 

8.3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之各單位應對於營業秘密採取適當保密措

施。 

8.4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員工離職前應繳還其持有之公司資料、文

件、檔案等；本公司與合作單位間契約關係終止前，應循雙方

契約取回或返還因合作而取得之機密資料。 

 

 

 

 

 

 

 

 

 

 



科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智慧財產管理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本公司至少每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智慧財產相關事項，最近一次報

告日期為114年12月23日。以下摘要截至前開報告日為止，本公司

114年執行情形： 

(一) 專利權 

1. 截至報告日止，本集團因專利申請或與合作夥伴就其專利合

作之前期評估作業所簽訂之保密協議共計2件。 

2. 截至報告日止，本集團簽訂且進行中之有效技轉授權合約共

計5件。 

3. 截至報告日止，本集團與合作夥伴尚在洽談中之專利授權案

件共6件。 

4. 截至報告日止，本集團與合作夥伴已終止合作關係但保密協

議尚存效力之案件共1件。 

5. 截至報告日止，本集團與合作夥伴所簽訂保密協議因彼方公

開相關資訊或保密年限屆期而失其效力之案件共2件。 

6. 114年間，本集團無因專利權糾紛遭受訴訟或損害之事件。 

7. 114年智慧財產權年度教育訓練(含專利權教育訓練)業於同年8



月至10月執行，本集團員工皆已完成訓練。 

(二)  商標權 

1. 截至報告日止，本公司取得商標權共計44件，子公司共計49

件，合計93件。其中，114年首次註冊商標權之件數，共計4

件；商標註冊證因屆期而展延獲准者，本公司共3件，子公司

共9件，合計12件。 

2. 114年智慧財產權年度教育訓練(含商標權教育訓練)業於同年

8月至10月執行，本集團員工皆已完成訓練。 

(三) 營業秘密 

1. 114年營業秘密法年度教育訓練業於同年8月至10月執行，本

集團員工皆已完成訓練；114年共舉辦33梯次營業秘密法新進

訓練，且新進員工受訓率達100%。 

2. 114年未發現員工違反營業秘密之情事。 

(四) 著作權 

1. 114年間未有任何著作不法侵權或被侵權之情事。 

2. 114年智慧財產權年度教育訓練(含著作權教育訓練)業於同年

8月至10月執行，本集團員工皆已完成訓練。 

 


